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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錄文化資產保存技術及認定保存者公告表 

主管機關 

名稱：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聯絡單位：藝術發展科  

聯絡電話：02-27208889 

聯絡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號 4樓 

保存技術名稱 唭哩岸打石 

保存技術對應之文化資產分類 

■古蹟     ■歷史建築   □紀念建築  □聚落建築群 

□考古遺址   □史蹟     □文化景觀  □古物 

□傳統表演藝術 □傳統工藝   □口述傳統    

□民俗     □傳統知識與實踐 

保存技術對應之文化資產個案 

臺北市市定歷史建築「七虎籃球場」唭哩岸石看台 

臺北市市定歷史建築「北投磺田福佑宮」唭哩岸石外牆、神像 

臺北市市定古蹟「臺北監獄圍牆遺跡」唭哩岸石圍牆 

臺北市市定古蹟「臺灣大學校門」唭哩岸石建材 

臺北市市定古蹟「濟南基督長老教會」唭哩岸石建材 

保存技術描述 

一、唭哩岸打石因地取材，利用北投地區盛產的唭哩岸岩

而發展，清代以降廣泛運用於房舍、橋梁及隧道建造，

至今仍留存眾多歷史遺跡，見證當地居民與環境互動

的生活智慧。 

二、唭哩岸打石工序包含選石、分割、鑿形、修整等步驟，

需掌握石材紋理與硬度，並依用途調整加工方式。石

塊既作牆基、也可製成日用器具，體現工藝與生活緊

密結合的特色。 

三、唭哩岸打石不僅重視實用，更呈現工匠的審美，透過

細膩打磨展現質感與造型比例，從民居建材到公共工

程，皆反映出地方工藝技術與文化品味。 

保存者或保

存團體之基

本資料 

姓名（團體名稱） 謝炎山 

別名（團體簡稱） 無 

出生年（成立/立

案年度） 

1951年 

所在地 臺北市北投區 

其他法定身分及文號 無 

保存技術登錄基準 

■有形文化資產之保存、修復、維護等工作不可或缺之傳

統技術。 

□無形文化資產實踐中不可或缺物件製作、修復之傳統技

術；其技術具有一定專業性、針對特定無形文化資產之

實踐所發展，並對表現該無形文化資產價值具有顯著作

用。 

□前二款傳統技術操作上必要工具之製作修理、或材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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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製造之傳統技術及知識。 

保存技術登錄理由 

「唭哩岸打石」係以唭哩岸石為核心之傳統石作技術，該

石材長期應用於官署、宗教建築及公共設施之興建與修

復，質地堅實、紋理明確，形塑臺北市重要的歷史景觀，

亦為關鍵之有形文化資產建材。雖於禁採後面臨材料取得

受限與技術斷層之風險，然基於本市人文與修復需求，如

寺廟神龕、登山階梯及文化古蹟修復工程，仍高度仰賴技

術保存者依傳統工法重新切割、修飾與再利用石材，其專

業性與不可替代性迄今明確，實為有形文化資產之保存、

修復、維護等工作不可或缺之傳統技術。 

保存者認定基準 

保存技術保存者之認定，應同意將該技術保存、傳承及公

開，並符合下列各款條件： 

一、充分掌握該項保存技術所需相關知識及執行程序。 

二、正確體現、執行該項保存技術之能力。 

三、傳習該項保存技術之溝通及輔導能力。 

保存者為團體者，其認定除前項基準外，並應符合下列各

款條件： 

一、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 

二、以操作該保存技術為團體之主要活動。 

保存者認定理由 

一、謝炎山出身於唭哩岸地區三代從事打石業之家族，自

青年時期即投入唭哩岸石的打石實務，長期累積辨識

唭哩岸石材的特性、岩層與石紋、採石方式及後續加

工等完整工序，在深入理解後將其施用於修復作業，

其技術具備充分掌握該項保存技術所需相關知識及

執行程序。 

二、謝炎山在實際修復過程中，既掌握石材的條件與使用

的需求，其施作方式精準有效，在古蹟新用的當代趨

勢下，採用舊石材賦予新用途，兼顧結構的穩定性與

石材的美觀特質，將其體現於唭哩岸石的正確運用，

證明其具正確體現、執行該項保存技術之能力。 

三、謝炎山雖面臨產業式微與石材禁採的窘境，卻仍持續

發掘可用的材料，以一己保存之技術，參與地方的文

資保存，透過教學示範、講解與實作分享，協助後進

與一般大眾理解唭哩岸打石的技術內涵與文化價值，

因此把握機會引導地方文史團體、學校，並積極參與

修復的實務，足以顯示其具傳習該項保存技術之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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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輔導能力。 

登錄及認定法令依據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96條第 1、3項、《文化資產保存

技術及保存者登錄認定廢止審查辦法》第 2、4、5條 

公告日期及文號 
115年 2月 13日 

北市文化藝術字第 11530090091號 

 

填表說明： 

1. 請務必全部填寫（其他法定身分及文號若無則免填）。 

2. 在運用時得依實際需要延長各欄位及增加內容，但請依 A4 規格紙張為準。 

3. 保存者或保存團體之基本資料一欄，依保存者為個人或團體填寫。 

4. 本表建議附於公告文後。 

 


